
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关于停止市陨石博物馆门票收费的通知 

 

吉市发改收管发〔2019〕57 号 

 

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： 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

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价格〔2019〕333

号）和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工作部署,经请示市政府同

意，决定停止市陨石博物馆门票收费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停止市陨石博物馆门票收费的政策依据 

（一）中宣部、财政部等四部门《关于全国博物馆、纪

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》（中宣发〔2008〕2 号）中规定：“全

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、纪念馆，全国

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部免费开放。”《2010 年国务院政

府工作报告》、《关于印发〈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

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13〕97

号）和《博物馆条例》明确要求博物馆免费开放。 

（二）《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<吉林省事业单位分类实施方案>和五个配套文件



的通知》（吉办发〔2013〕28 号）中认定公益一类事业单

位应同时具备的条件中有一条明确规定：“不得从事经营活

动，其宗旨、业务范围和服务规范由国家确定。” 

二、停止市陨石博物馆门票收费相关要求 

按照国家和省规定要求，决定停止市陨石博物馆门票收

费，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执行。《吉林市物价局关于降低市

陨石博物馆门票价格的通知》（吉市价发〔2018〕30 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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